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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房屋委員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議事備忘錄 

 

2009 年居者有其屋計劃二手單位買家統計調查 

 

 

目的 

 

 本文件旨在報告 2009 年居者有其屋計劃（下稱「居屋」）二

手單位買家統計調查的結果。 

 

 

背景 

 

2. 自 1997 年起 註 1，有關二手居屋單位買家的統計調查定期進

行，以蒐集該類置業人士的社會及經濟概況的統計資料，以及他們購買

單位的財務安排。因此，本統計調查只涵蓋購置單位作自住用途的買家。

由於居屋第二市場（下稱「第二市場」）的買家無須繳付補價，而所購

的單位必須作自住用途，故此該類買家全部納入為統計調查的對象。至

於居屋公開市場（下稱「公開市場」）的二手買家，凡將購置單位作投

資用途（包括將單位出租），均不納入為統計調查之範圍。 

 

3. 2009 年統計調查的對象，涵蓋 2007 年 4 月 1 日至 2009 年 3

月 31  日兩年期間第二市場和公開市場的買家。統計調查在選定的居屋單

位內以面訪形式進行。是次統計調查共抽取大約 1  770 名買家，並在 2009

年 10 月至 12 月期間，成功完成約 1  520 個訪問，回應率為 86%。  

 

 

提交參考 

 

4. 請委員覽閱附件所載的 2009 年居屋二手單位買家統計調查結

果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秘書陳芸 

 電話：2761 5033 

 傳真：2761 0019 

 

檔號 ： HD2143/38IV 

  （策略處） 

發出日期 ： 2010 年 12 月 14 日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1  統計調查在 1997 至 1999 年期間每年進行一次。自 2001 年起，改為每兩年進行一

次。 



附件  

2009 年居屋二手單位買家統計調查  

主要統計調查結果  

 

引言  

 

 根 據 由 1997 年 開 始 的 居 屋 第 二 市 場 計 劃，未 向 房 委 會 繳 付 補 價 的

二 手 居 屋 單 位 可 在 第 二 市 場 售 予 公 屋 住 戶 或 綠 表 資 格 證 明 書 持 有 人 。 與

此 同 時 ， 已 繳 付 補 價 的 居 屋 單 位 則 可 在 公 開 市 場 售 予 任 何 買 家 。  

 

2 .  2007/08 和 2008/09 年 度 第 二 市 場 居 屋 單 位 的 成 交 量 分 別 為 2 300

和 1 500 宗 ； 而 在 2005/06 和 2006/07 年 度 則 分 別 為 1 600 和 1 900 宗 。

同 樣 地，公 開 市 場 的 居 屋 單 位 成 交 宗 數 每 年 都 持 續 變 動，由 2006/07 年 度

的 5 500 宗 增 至 2007/08 年 度 的 7 700 宗，再 回 落 至 2008/09 年 度 的 5 400

宗。由 2005/06 至 2008/09 年 度 的 四 年 期 間，第 二 市 場 和 公 開 市 場 的 平 均

成 交 量 分 別 為 1 800 和 6 300 宗 。 （ 圖 1）  

 

圖 1：  第二市場和公開市場的二手居屋單位的成交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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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在 2005/06 至 2008/09 年 度 期 間，第 二 市 場 的 二 手 居 屋 單 位 平 均 成

交 價 由 110 萬 元 升 至 126 萬 元 ， 升 幅 為 15%。 同 期 內 ， 公 開 市 場 二 手 居

屋 單 位 平 均 成 交 價 由 113 萬 元 升 至 140 萬 元，升 幅 約 為 24%。在 2008/09

年 度 ， 第 二 市 場 和 公 開 市 場 成 交 價 少 於 200 萬 元 的 單 位 分 別 有 94% 和

90% 。 （ 表 1）  

 

表 1：第二市場和公開市場的居屋單位成交價分布  

 2005/06 2006/07 2007/08 2008/09 

第二市場      

少 於 100 萬 元  44% 47% 41% 34% 

100 萬 元 至 少 於 125 萬 元  20% 20% 21% 18% 

125 萬 元 至 少 於 150 萬 元  19% 17% 18% 19% 

150 萬 元 至 少 於 175 萬 元  12% 11% 12% 12% 

175 萬 元 至 少 於 200 萬 元  4% 5% 6% 11% 

200 萬 元 或 以 上  1% 1% 2% 6% 

總 計  100% 100% 100% 100% 

單位平均成交價（百萬元） 1.10 1.09 1.14 1.26 

公開市場      

少 於 100 萬 元  39% 38% 28% 20% 

100 萬 元 至 少 於 125 萬 元  28% 29% 23% 18% 

125 萬 元 至 少 於 150 萬 元  17% 17% 23% 23% 

150 萬 元 至 少 於 175 萬 元  9% 9% 14% 18% 

175 萬 元 至 少 於 200 萬 元  4% 4% 7% 10% 

200 萬 元 或 以 上  3% 3% 5% 10% 

總 計  100% 100% 100% 100% 

單位平均成交價（百萬元） 1.13 1.13 1.27 1.40 

 



4.  就 居 屋 單 位 每 平 方 米 實 用 面 積 的 平 均 價 而 言 ， 第 二 市 場 的 平 均 成

交 價 由 2005/06 年 度 的 21,520 元 ， 上 升 至 2008/09 年 度 的 24,410 元 ， 升

幅 為 13%。同 期 內，公 開 市 場 的 平 均 價 則 上 升 26%，由 25,570 元 升 至 32,250

元 。 （ 圖 2）  

 

圖 2：  第二市場和公開市場二手居屋單位每平方米平均價  

（以每平方米實用面積計算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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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計調查結果  

 

5 .  2009 年 居 屋 二 手 單 位 買 家 統 計 調 查 的 對 象 是 2007 年 4 月 至

2009 年 3 月 兩 個 財 政 年 度 期 間 購 置 二 手 居 屋 單 位 的 自 住 買 家 。 下 文 載 述

統 計 調 查 1 的 主 要 結 果 ， 並 按 需 要 臚 列 2007 年 統 計 調 查 的 結 果 ， 以 作 比

較 。  

 
1 2007 年 統 計 調 查 的 對 象 是 在 2005 年 4 月 至 2007 年 3 月 期 間 第 二 市 場 和 公 開 市 場 的

買 家 。  

第二市場 公開市場

每平方米實用面積平均價 ($)

0



二手居屋單位買家的特徵  

 

年 齡  

 

6 .  第 二 市 場 買 家 的 平 均 年 齡 較 大 。 在 2007 年 4 月 至 2009 年 3 月 期

間 ， 第 二 市 場 買 家 的 年 齡 中 位 數 是 45 歲 ， 而 公 開 市 場 買 家 則 是 41 歲 。

（ 圖 3 和 表 2）  

 

圖 3：  第二市場和公開市場二手居屋單位買家的年齡中位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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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：二手居屋單位買家的年齡分布  

2007 年統計調查  

（2005 年 4 月至 2007 年 3 月）

2009 年統計調查  

（2007 年 4 月至 2009 年 3 月）年齡  

第二市場  公開市場  第二市場  公開市場  

30 歲 以 下  10% 16% 10% 13% 

30 至 39 歲  22% 38% 23% 34% 

40 至 49 歲  29% 24% 30% 26% 

50 至 59 歲  17% 15% 17% 16% 

60 歲 或 以 上  22% 8% 20% 10% 

總 計  100% 100% 100% 100% 

中位數（年歲）  46 39 45 4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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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 庭 人 數  

 

7 .  在 2007 年 4 月 至 2009 年 3 月 期 間 ， 第 二 市 場 買 家 的 平 均 家 庭 人

數 為 3.2 人，公 開 市 場 買 家 的 平 均 家 庭 人 數 則 有 2.7 人。在 第 二 市 場 買 家

之 中 ， 一 人 或 二 人 家 庭 佔 27%， 而 接 近 半 數 的 公 開 市 場 買 家 屬 於 這 類 小

家 庭 （ 即 一 人 或 二 人 家 庭 ） 。 （ 表 3）  

 

表 3：二手居屋單位買家的家庭人數分布  

2007 年統計調查  

（2005 年 4 月至 2007 年 3 月）

2009 年統計調查  

（2007 年 4 月至 2009 年 3 月）家庭人數  

第二市場  公開市場  第二市場  公開市場  

1 人  7% 11% 5% 12% 

2 人  24% 38% 23% 34% 

3 人  27% 27% 33% 28% 

4 人  28% 20% 26% 21% 

5 人 或 以 上  13% 5% 13% 4% 

總 計  100% 100% 100% 100% 

平 均 數（人數 ） 3.2 2.7 3.2 2.7 

 

家 庭 入 息  

 

8 .  一 般 而 言 ， 公 開 市 場 買 家 的 入 息 較 高 。 公 開 市 場 和 第 二 市 場 買 家

的 家 庭 入 息 中 位 數 分 別 為 25,000 和 23,800 元 。 （ 表 4）  

 

表 4：二手居屋單位買家的家庭入息分布  

2007 年統計調查  

（ 2005 年 4 月至 2007 年 3 月）

2009 年統計調查  

（ 2007 年 4 月至 2009 年 3 月）每月家庭入息  

第二市場  公開市場  第二市場  公開市場  

10,000 元 以 下  11% 8% 8% 8% 

10,000 元 至 少 於 20,000 元  31% 20% 28% 19% 

20,000 元 至 少 於 30,000 元  29% 27% 27% 34% 

30,000 元 至 少 於 40,000 元  15% 20% 19% 19% 

40,000 元 或 以 上  14% 24% 17% 20% 

總 計  100% 100% 100% 100% 

中 位 數  21,000 元 26,800 元 23,800 元 25,000 元 

 

 



購樓前的居住情況  

 

住 屋 種 類  

 

9 .  在 第 二 市 場 買 家 之 中 ， 83% 是 公 屋 租 戶 ， 須 在 購 買 居 屋 單 位 後 交

還 公 屋 單 位 。 餘 下 17% 是 在 公 屋 、 資 助 出 售 單 位 或 私 人 房 屋 居 住 的 綠 表

資 格 證 明 書 持 有 人 2。 （ 圖 4(a)）  

 

圖 4(a)：第二市場買家購樓前的住屋種類分布  

-  6  - 
 

 

*由 於 進 位 關 係 ， 個 別 數 字 之 和 可 能 不 等 於 其 總 數 。  

 

10.  在 公 開 市 場 之 中，有 接 近 五 分 之 四（ 79%）的 買 家 在 購 樓 前 居 於 私

人 房 屋 ， 居 於 公 屋 和 資 助 出 售 單 位 的 分 別 佔 10% 和 11%。 （ 圖 4(b)）  

 

圖 4(b)：公開市場買家購樓前的住屋種類分布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綠 表 資 格 證 明 書 持 有 人 主 要 包 括 在 輪 候 冊 上 已 核 實 合 資 格 入 住 公 屋 ， 並 可 於 一 年 內

獲 編 配 公 屋 單 位 的 申 請 人 。  

私人房屋 

79%

公屋 

10%

資助出售單位 

11%

購樓前的住屋種類
公屋

私人房屋 

14%

 

1%

綠表資格證明書

持有人 17%*

資助出售單位 

1%
公屋租戶 

83%



-  7  - 
 

第 二 市 場 買 家 的 公 屋 居 住 年 期  

 

11.  第 二 市 場 買 家 中 的 前 公 屋 租 戶 平 均 居 住 了 18 年 ， 居 住 20 年 或 以

上 的 佔 超 過 40%。 （ 表 5）  

 

表 5：第二市場買家的公屋居住年期分布  

公屋居住年期  
2007 年統計調查  

（2005 年 4 月至 2007 年 3 月）

2009 年統計調查  

（2007 年 4 月至 2009 年 3 月）

5 年 以 下  14% 17% 

5 年 至 少 於 10 年  12% 12% 

10 年 至 少 於 15 年  17% 16% 

15 年 至 少 於 20 年  10% 10% 

20 年 至 少 於 25 年  15% 12% 

25 年 至 少 於 30 年  10% 9% 

30 年 或 以 上  22% 23% 

總 計  100% 100% 

平 均 數 （ 年 期 ）  18 18 

 

財務安排  

 

付 款 方 式  

 

12.  2007 年 4 月 至 2009 年 3 月 期 間，在 公 開 市 場 和 第 二 市 場 以 一 次 過

付 款 購 買 二 手 居 屋 單 位 的 買 家 分 別 為 23% 和 17%。 （ 圖 5）  

 



圖 5：  二手居屋單位按付款方式劃分的成交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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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 付 首 期 款 項 或 樓 價 的 資 金 來 源  

 

13.  資 金 來 源 方 面 ， 大 部 分 第 二 市 場 和 公 開 市 場 的 買 家 均 表 示 是 以 個

人 儲 蓄 來 支 付 樓 價 或 首 期 款 項 。 此 外 ， 有 相 當 大 比 例 的 第 二 市 場 和 公 開

市 場 買 家 表 示 獲 家 人 資 助 。 （ 表 6）  

 

表 6：支付首期款項或樓價的資金來源*  

2007 年統計調查  

（2005 年 4 月至 2007 年 3 月）

2009 年統計調查  

（2007 年 4 月至 2009 年 3 月） 

第二市場  公開市場  第二市場  公開市場  

儲 蓄  83% 75% 93% 82% 

家 人 協 助  47% 28% 38% 21% 

出 售 舊 物 業  3% 25% 2% 25% 

*  最 多 可 選 擇 兩 項  

 

按 揭 還 款 期  

 

14.  第 二 市 場 和 公 開 市 場 買 家 的 按 揭 還 款 期 維 持 相 對 平 穩。第 二 市 場 買

家 的 平 均 還 款 期 約 為 14 年 ， 而 公 開 市 場 買 家 的 平 均 還 款 期 則 為 18 至 19

年 左 右 。 （ 圖 6 和 表 7）  

 

一次過付款分期付款



圖 6：  第二市場和公開市場二手居屋單位買家的按揭平均還款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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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7：二手居屋單位買家的按揭還款期  

2007 年統計調查  

（2005 年 4 月至 2007 年 3 月）

2009 年統計調查  

（2007 年 4 月至 2009 年 3 月）按揭還款期  

第二市場  公開市場  第二市場  公開市場  

10 年 或 以 下  26% 20% 29% 13% 

多 於 10 年 至 15 年 39% 18% 39% 23% 

多 於 15 年 至 20 年 33% 39% 29% 42% 

多 於 20 年 至 25 年 1% 16% 3% 16% 

多 於 25 年 至 30 年 0% 7% 0% 7% 

總 計  100% 100% 100% 100% 

平 均 數 （ 年 期 ）  14 18 14 19 

 

貸 款 額 與 樓 價 比 例  

 

15.  相 對 於 公 開 市 場 買 家 ， 第 二 市 場 買 家 的 貸 款 額 佔 樓 價 的 比 例 較

高 。 在 2007 年 4 月 至 2009 年 3 月 期 間 ， 第 二 市 場 買 家 的 平 均 貸 款 額 為

樓 價 的 75%， 公 開 市 場 買 家 的 則 為 71%。 事 實 上 ， 在 第 二 市 場 ， 貸 款 額

超 過 樓 價 70% 的 買 家 有 61%， 而 公 開 市 場 買 家 則 只 有 43%。 （ 表 8）  

 

第二市場 公開市場

按揭還款期 (年)

0



表 8：二手居屋單位買家的貸款額與樓價比例  

2007 年統計調查  

（2005 年 4 月至 2007 年 3 月）

2009 年統計調查  

（2007 年 4 月至 2009 年 3 月） 

第二市場  公開市場  第二市場  公開市場  

70% 或 以 下  34% 46% 39% 57% 

70% 以 上  66% 54% 61% 43% 

總 計  100% 100% 100% 100% 

平 均 數  77% 73% 75% 71% 

 

按 揭 還 款 額 與 入 息 比 例  

 

16.  一 般 來 說 ， 第 二 市 場 買 家 的 按 揭 還 款 額 佔 入 息 的 比 例 相 對 較 高 。

在 2007 年 4 月 至 2009 年 3 月 期 間 ， 第 二 市 場 買 家 的 按 揭 還 款 額 與 入 息

比 例 中 位 數 是 26%， 公 開 市 場 買 家 的 中 位 數 則 是 21%。 2005 年 4 月 至   

2007 年 3 月 期 間 ， 兩 者 的 中 位 數 分 別 是 29% 和 22%。 （ 圖 7 和 表 9）  

 

圖 7：  第二市場和公開市場二手居屋單位買家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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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市場 公開市場

按揭還款額與入息比例 (%)

0



表 9：二手居屋單位買家的按揭還款額與入息比例  

2007 年統計調查  

（2005 年 4 月至 2007 年 3 月）

2009 年統計調查  

（2007 年 4 月至 2009 年 3 月） 

第二市場  公開市場  第二市場  公開市場  

20%以 下  24% 42% 32% 46% 

20%至 少 於 40% 48% 47% 46% 45% 

40%或 以 上  28% 11% 22% 8% 

總 計  100% 100% 100% 100% 

中 位 數  29% 22% 26% 21% 

 

 

裝修開支  

 

17.  大 約 90% 的 第 二 市 場 買 家 有 為 其 新 單 位 裝 修 ， 公 開 市 場 買 家 則 約

有 80%。 （ 圖 8）  

 

圖 8：  二手居屋單位買家有否為新單位裝修  

沒有 

17%
沒有 

11%

有 

89%

公開市場

有 

83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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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市場

沒有 

24%

2007年統計調查

(2005年4月 - 2007年3月)

2009年統計調查

(2007年4月 - 2009年3月)

沒有 

12%有

88%

公開市場

有

76%

第二市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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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  在 有 為 單 位 裝 修 的 買 家 之 中，約 有 90% 以 少 於 樓 價 15% 的 款 項 進

行 裝 修 工 程 。 （ 表 10）  

 

表 10：第二市場和公開市場買家* 的裝修開支  

2007 年統計調查  

（2005 年 4 月至 2007 年 3 月）

2009 年統計調查  

（2007 年 4 月至 2009 年 3 月） 

第二市場  公開市場  第二市場  公開市場  

平 均 支 出  74,600 元 91,100 元 88,400 元 99,400 元 

所佔樓價比例  

的分布  

    

5%以 下  45% 40% 38% 40% 

5%至 少 於 10% 26% 29% 32% 31% 

10%至 少 於 15% 16% 19% 18% 19% 

15%至 少 於 20% 8% 9% 7% 7% 

20%或 以 上  4% 4% 4% 2% 

總 計  100% 100% 100% 100% 

*指 有 裝 修 新 單 位 的 買 家  

 

入伙時間  

19.  第 二 市 場 買 家 由 收 樓 至 入 伙 的 時 間 中 位 數 為 1.3 個 月，公 開 市 場 買

家 的 則 為 1.5 個 月 。 （ 表 11）  

 

表 11：第二市場和公開市場買家由收樓至入伙的時間  

2009 年統計調查  

（2007 年 4 月至 2009 年 3 月）  由收樓至入伙的時間 *  

第二市場  公開市場  

1 個 月 以 下  27% 28% 

1 個 月 至 少 於 2 個 月  44% 31% 

2 個 月 至 少 於 3 個 月  21% 21% 

3 個 月 至 少 於 4 個 月  5% 10% 

4 個 月 或 以 上  4% 10% 

總 計  100% 100% 

中 位 數 （ 月 數 ）  1.3 1.5 

*於 2009 年 統 計 調 查 的 新 增 問 題  

 

 



二手居屋單位買家的未來住屋計劃  

 

繳 付 補 價 的 意 向  

 

20.  第 二 市 場 買 家 甚 少 計 劃 在 隨 後 三 年 繳 付 補 價 。 在 2007 年 4 月 至

2009 年 3 月 期 間 的 第 二 市 場 買 家 之 中 ， 只 有 2% 表 示 會 在 隨 後 三 年 繳 付

補 價 。 （ 圖 9）  

 

圖 9：  第二市場買家在隨後三年繳付補價的意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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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二 手 物 業 市 場 出 售 居 屋 單 位 的 意 向  

 

21.  此 外 ， 在 2007 年 4 月 至 2009 年 3 月 期 間 ， 有 1%第 二 市 場 買 家 表

示 會 在 隨 後 三 年 出 售 其 二 手 居 屋 單 位，而 公 開 市 場 買 家 則 有 9%有 這 個 意

向 。 （ 表 12）  

 

表 12：第二市場和公開市場買家在隨後三年出售其單位的意向  

2007 年統計調查  

（2005 年 4 月至 2007 年 3 月）

2009 年統計調查  

（2007 年 4 月至 2009 年 3 月） 

第二市場  公開市場  第二市場  公開市場  

有 意 出 售  2% 10% 1% 9% 

無 意 出 售  94% 83% 93% 77% 

未決定／不知道  4% 8% 6% 14% 

總 計  100% 100% 100% 100% 

 

 

2007年統計調查

(2005年4月 - 2007年3月)

未決定 

2009年統計調查

(2007年4月 - 2009年3月)

/ 

不知道 

5%

有 

2%

沒有 

93%

沒有 

93%

有 

2%

未決定 / 

不知道 

4%



-  14  - 
 

摘要  

 

22.  2007/08 和 2008/09 年 度 第 二 市 場 的 居 屋 單 位 成 交 量 分 別 為 2 300

和 1 500 宗 ， 在 公 開 市 場 則 分 別 為 7 700 和 5 400 宗 。 （ 第 2 段 ）  

 

23.  2008/09 年 度 在 第 二 市 場 和 公 開 市 場 成 交 的 居 屋 單 位 ， 分 別 有

94% 和 90% 的 成 交 價 少 於 200 萬 元 。 在 該 年 度 成 交 的 居 屋 單 位 ， 第 二 市

場 和 公 開 市 場 以 每 平 方 米 實 用 面 積 計 算 的 平 均 價 分 別 為 24,410 和 32,250

元 。 （ 第 3 和 第 4 段 ）  

 

24.  第 二 市 場 買 家 的 年 齡 一 般 較 公 開 市 場 買 家 為 大 ， 家 庭 人 數 亦 較

多 。 （ 第 6 和 第 7 段 ）  

 

25.  公 開 市 場 買 家 的 入 息 高 於 第 二 市 場 買 家 。 （ 第 8 段 ）  

 

26.  在 第 二 市 場 買 家 之 中 ， 83% 是 公 屋 租 戶 ， 須 在 購 買 居 屋 單 位 後 交

還 其 公 屋 單 位 。 餘 下 17% 的 買 家 是 在 公 屋 、 資 助 出 售 單 位 或 私 人 房 屋 居

住 的 綠 表 資 格 證 明 書 持 有 人 。 （ 第 9 段 ）  

 

27.  在 公 開 市 場 之 中 ， 有 接 近 五 分 之 四（ 79%）的 買 家 居 於 私 人 房 屋 ，

居 於 公 屋 和 資 助 出 售 單 位 的 分 別 佔 10% 和 11%。 （ 第 10 段 ）  

 

28.  第 二 市 場 買 家 中 的 前 公 屋 租 戶 平 均 在 公 屋 居 住 了 18 年 。 （ 第 11

段 ）  

 

29.  約 五 分 之 一 的 第 二 市 場 和 公 開 市 場 買 家 以 一 次 過 付 款 形 式 購 買 二

手 居 屋 單 位 。 （ 第 12 段 ）  

 

30.  支 付 樓 價 和 首 期 款 項 的 資 金 來 源 主 要 來 自 「 儲 蓄 」 ， 其 次 為 「 家

人 協 助 」 。 （ 第 13 段 ）  

 

31.  第 二 市 場 和 公 開 市 場 買 家 的 按 揭 還 款 期 維 持 相 對 平 穩 。 第 二 市 場

買 家 的 平 均 還 款 期 約 為 14 年 ， 公 開 市 場 買 家 的 平 均 還 款 期 則 是 18 至 19

年 左 右 。 （ 第 14 段 ）  

 

32.  在 2007 年 4 月 至 2009 年 3 月 期 間 ， 第 二 市 場 和 公 開 市 場 買 家 的

平 均 貸 款 額 分 別 為 樓 價 的 75% 和 71%。 （ 第 15 段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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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.  在 2007 年 4 月 至 2009 年 3 月 期 間 ， 第 二 市 場 和 公 開 市 場 買 家 的

按 揭 還 款 額 與 入 息 比 例 中 位 數 分 別 為 26% 和 21%。 （ 第 16 段 ）  

 

34.  第 二 市 場 和 公 開 市 場 的 大 部 分 買 家 都 有 為 其 新 單 位 裝 修 ， 當 中 約

有 90% 的 買 家 以 少 於 樓 價 15% 的 款 項 進 行 裝 修 工 程。第 二 市 場 和 公 開 市

場 買 家 的 由 收 樓 至 入 伙 時 間 分 別 為 1.3 和 1.5 個 月 。 （ 第 17、 第 18 和 第

19 段 ）  

 

35.  只 有 2% 的 第 二 市 場 買 家 表 示 計 劃 在 隨 後 三 年 繳 付 補 價 。 （ 第 20

段 ）  

 

36.  1% 的 第 二 市 場 買 家 和 9% 的 公 開 市 場 買 家 表 示 會 在 隨 後 三 年 出 售

其 二 手 居 屋 單 位 。 （ 第 21 段 ）  

 


